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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420206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
承辦人：技士 洪文傑
電話：04-25265394#3805
電子信箱：hbtcf00645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7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衛疾字第113010451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因應國際登革熱疫情嚴峻，請貴院所提高登革熱通報警

覺 性，加強疑似病例之通報，俾利及早採取防疫措施，

降低流行風險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(下稱疾管署)113年8月1日疾管

中區管字第1131700346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據疾管署國際疫情監測資料顯示，我國鄰近之東南亞國

家登革熱疫情較去(112)年同期嚴峻，包括印尼、柬埔寨、

泰國、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國；另本年截至7月30日止，共

有155例境外移入登革熱病例，為近4年同期最高，感染國

家以東南亞國家為主。目前正值暑假期間，國人出國旅遊

活動頻繁，將增加境外移入之風險。

三、為降低登革熱境外移入之風險，請貴院所加強TOCC(包含旅

遊史、職業別、接觸史及群聚史...等)相關資訊詢問，如

發現疑似登革熱症狀者，請運用「登革熱NS1快速診斷試

劑」輔助診斷，並進行傳染病通報及採檢送驗，以利即時

啟動各項緊急防疫措施，如發現疑似登革熱病例卻未於24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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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時內完成通報者，將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9條及第64條之

規定，處以新臺幣9萬元以上45萬元以下罰鍰。

四、為鼓勵通報及縮短登革熱/屈公病等蟲媒類傳染病疾病隱藏

期，本局前於113年2月1日中市衛疾字第1130012585號函知

本市醫療院所，如經發現疑似個案，且完成NS1快篩採檢，

採集檢體並完成登革熱個案通報及檢體送驗，即符合「113

年臺中市醫療院所NS1快篩採檢費核撥方案」之核撥對象，

每案核予採檢費新臺幣(以下同單位)200元；惟如貴院所使

用本局提供之公費「登革熱NS1抗原快速診斷試劑」時，請

勿再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申請「登革熱NS1抗原快

速診斷試劑」費用核付，以符合疾管署規定。

五、另，按傳染病防治獎勵辦法第5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醫事人

員發現登革熱境外移入病例，主動通報(知)並經主管機關

證實者，發給通報獎金，每例2,500元；為鼓勵疑似個案通

報，縮短登革熱疾病隱藏期，本市醫師發現居住或設籍本

市之民眾疑似登革熱感染時，如符合完成通報、NS1快篩、

血清採檢，且經中央實檢驗為陽性者，由本局核發通報醫

師每位病例1,000元獎勵禮券，除獎勵不限1次外，如符合

中央發給通報獎金條件者，亦可一併領取，爰如於臨床業

務診視病人發現符合通報定義者，請加強通報，以降低疫

情流行風險。

六、副本函送本市醫師公會、診所協會及各區衛生所，請惠予

轉 知所屬會員/工作人員配合辦理。

正本：本市各醫院、臺中市NS1合約診所
副本：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、台中市診所協會、

臺中市台中都診所協會、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診所協會、臺中市各區衛生所、

34

5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本局疾病管制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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